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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
委員費鴻泰等24人擬具「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
現 行 法

條文對照表 

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費鴻泰等 2 4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

（照案通過） 

第十四條之一 公開發行公司、

證券交易所、證券商及第十八

條所定之事業應建立財務、業

務之內部控制制度。 

主管機關得訂定前項公司

或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之準則。 

第一項之公司或事業，除

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，應於每

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，向

主管機關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

。 

第十四條之一 公開發行公司、

證券交易所、證券商及第十八

條所定之事業應建立財務、業

務之內部控制制度。 

主管機關得訂定前項公司

或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之準則。 

第一項之公司或事業，除

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，應於每

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，向

主管機關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

。 

第十四條之一 公開發行公司、

證券交易所、證券商及第十八

條所定之事業應建立財務、業

務之內部控制制度。 

主管機關得訂定前項公司

或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之準則。 

第一項之公司或事業，除

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，應於每

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，向

主管機關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

。 

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提案： 

一、證券交易法在民國 99 年 6 月

2 日時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，

將年度財務報告的申報日期從

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改

為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。 

二、唯規定公司內部控制聲明書

申報期限卻未同步修正，導致

內部控制聲明書的申報日期有

可能晚於財務報告的申報日期

。 

三、為使內部控制聲明書與財務

報告的申報日期同步，因此提

出第十四條之一修正案。 

審查會： 

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
